
关于规范高处作业人员持证作业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安监总局第 30 号令）要求，高处从事脚手架、跨越架

架设或拆除的作业和高处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作业

的人员需持有登高架设作业和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

业资格证。为规范公司内高处作业持证管理，现将相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所有在索普股份属地范围内从事高处脚手架、跨越

架架设或拆除的作业和从事高处安装、维护、拆除的作

业的人员（包括股份公司员工和承包商单位人员）均需

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登高架设作业或高处安装、维

护、拆除作业资格证，无证原则上不得从事高处作业。 

其他临时性的高处检查等不要求人员持证，但需办

理《高处安全作业票》。 

二、管理要求 

1.涉及高处作业的项目，承包商引进部门需在确定

承包商前明确提出承包商作业人员的持证要求，不符合

的承包商单位不得引进从事涉及高处作业。承包商引进

部门须严格审核把关。 

2.各部门在办理《高处安全作业票》前，对施工单



位的人员资质进行审核，在票证作业人栏填写相关有效

特种作业资格证号。 

3.原则上作业人员未持证，属地不得办理《高处安

全作业票》，确因生产需要的，需经属地审核后，报安全

环境部，经研究同意办理票证的，方可办理《高处安全

作业票》。 

4.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特种作业的解释，持有高压

电工、低压电工资格证的，视为具备高处作业资质，可

以从事电气相关的高处作业，不得从事与电气无关的高

处作业。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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